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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(教
育局)
承辦人：科員 劉融叡
電話：22289111＃54114
電子信箱：ray11251125@tc.edu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10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高字第113007790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87040000E_1130077904_ATTACH1.odt、

387040000E_1130077904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113學年度臺中市國際教育中心專業工作人員遴選

簡章」1份，請鼓勵校內符合資格教師踴躍報名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中市國際教育中心作業要點辦理。

二、旨揭簡章內容摘述如下:

(一)目的:透過公開方式遴選優秀之教師，擔任臺中市國際教

育中心專業工作人員，以促進課程、教學及行政推動之

功能，提升本市國際教育品質，並培訓具專業與熱忱之

專業工作人員推動本市國際教育。

(二)專業工作人員遴選組別/資格/任務

１、行政推動組

(１)資格

甲、現任本局轄內學校編制內合格教師

乙、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、第三十

三條及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、十五條第一項、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130009278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09/1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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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條第一項、十八條所定情事，且最近5年內

考績未考列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

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者。

丙、有實際推動國際教育相關業務3年以上，並具有

證明者。

(２)任務：

甲、推動本市國際教育中心各組（行政支援組、教師

培力組、國際交流組）之相關業務工作。

乙、其他相關國際教育工作之推動與辦理。

２、課程教學推動組：

(１)資格：

甲、現任本局轄內學校編制內合格教師。

乙、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、第三十

三條及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 項、十五條第一

項、十六條第一項、十八條所定情事，且最近5

年內考績未考列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

考核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者。

丙、通過國際教育教師培力研習共通課程及分流課程

者。

丁、曾申請通過國際教育精進計畫、學校本位國際教

育精進計畫（SIEP）者。

戊、承辦國際教育相關業務3年以上，並具有證明

者。

(２)任務：

甲、開發本市國際教育課程教案（一年至少開發一份

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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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案），並進行成果發表。

乙、協助輔導本市各級學校撰寫國際教育相關課程計

畫。

丙、定期出席國際教育相關會議與活動。

丁、其他相關國際教育工作之推動與辦理。

(三)有關減授鐘點、固定不排課時間、考核及獎勵，詳如簡

章。

三、報名方式：

(一)請備妥下列繳交表件，並以掛號郵寄或逕送「臺中市國

際教育中心」（411臺中市太平區長億六街1號，長億高

中圖書館）。

(二)繳交表件：一律以A4格式印製。

１、服務學校校長同意書1份【附件1】。

２、報名表：報名表1份【附件2】（推薦人部分可由專家

學者簽章推薦；同時需由服務學校校長簽章。）

(三)報名期限：即日起至113年9月20日（星期五）止（以郵

戳為憑）。

四、倘有疑問，請洽本市國際教育中心(長億高中)04-22704022

分機170（李主任）、分機210（邱老師）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本府主管私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
小學、台中市私立明道普霖斯頓國民小學、麗喆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麗喆國民中
小學、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慎齋國民小學、臺中市私立育仁國民小學、臺中市私
立華盛頓國民小學、臺中市私立惠明盲校

副本：本局國小教育科、本局國中教育科、本局高中職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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